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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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公告
有關透過計劃安排方式收購一間公司之主要收購事項

茲提述北京能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及
二零二四年四月三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訂立計劃實施協議。除另有界
定者或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一項更新資料，應WSH（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之要求，TPC已同
意根據計劃實施協議將最後日期由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延長至二零二四年七
月三十一日（「新最後日期」），原因是WSH仍在等候澳洲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決
定。倘先決條件於該新最後日期前未滿足，則計劃實施協議可能會根據其條款終
止。

本公司將就收購事項之進展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實施須待計劃實施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獲達成
及╱或（如適用）獲豁免後，方告落實。由於收購事項未必一定會進行，故股東及本
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
北京能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張平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平先生（主席）及盧振威先生；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為劉國喜先生、蘇永健先生、李浩先生及魯曉宇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靳新彬女士、李紅薇女士及朱劍彪先生。


